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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176         证券简称：三扬股份         主办券商：国新证券 

 

广东顺德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2021年 12月 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财会〔2021〕

3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解释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

‘试运行销售’）”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行。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2022年 12月 13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

31号，以下简称“解释 16号”），解释 16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

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公司本年度提前施

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

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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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公司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回避表决情况。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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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准则和通知变更会计政策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年 12月 31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财会〔2021〕

3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解释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

‘试运行销售’）”和“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内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执行解释 15号对本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2年 12月 13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

31号，以下简称“解释 16号”），解释 16号三个事项的会计处理中：“关于单项

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本公司本年度提前施

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

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

免的会计处理 

对于在首次施行解释 16号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 2021年 1月

1 日）因适用解释 16 号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产生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本公司按照解释 1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

2021年 1月 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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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解释 16号的规定，本公司对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调整如下： 

项目 2021 年 1月 1 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21 年 1月 1 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4,633.69 2,335,156.61 2,659,790.30 

递延所得税负债 840,477.25 2,335,156.61 3,175,633.86 

 

对于在首次施行本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至解释施行日（2022年 12 月 13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解释 16号的单项交易

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本公司按照解释 16号的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解释 16号的规定，本公司对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调整如下：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 年 12月 31 日 

变更前 累计影响金额 变更后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5,620.64 2,147,475.15 2,513,095.79 

递延所得税负债 713,353.96 2,049,219.07 2,762,573.03 

盈余公积 5,106,951.92 9,825.61 5,116,777.53 

未分配利润 19,350,110.32 88,430.47 19,438,540.79 

 

根据解释 16号的规定，本公司对损益表相关项目调整如下： 

损益表项目 
2021 年度 

变更前 累计影响金额 变更后 

所得税费用 1,319,212.29 -98,256.08 1,220,956.21 

除上述外，执行解释 16 号对本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21）年 12 月 31 日和（2021）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例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5,620.64 2,147,475.15 2,513,095.79 587.3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552,652.53 2,147,475.15 32,700,127.68 7.03% 

资产总计 140,280,750.28 2,147,475.15 142,428,225.43 1.53% 

递延所得税负债 713,353.96 2,049,219.07 2,762,573.03 2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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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13,673,128.13 2,049,219.07 15,722,347.20 14.99% 

负债合计 50,904,717.03 2,049,219.07 52,953,936.10 4.03% 

盈余公积 5,106,951.92  9,825.61  5,116,777.53  0.19% 

未分配利润 19,350,110.32 88,430.47 19,438,540.79 0.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9,376,033.25 98,256.08 89,474,289.33 0.11% 

少数股东权益 0.00 0.00 0.00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89,376,033.25 98,256.08 89,474,289.33 0.11% 

营业收入 111,822,464.22 0.00 111,822,464.22 0.00% 

所得税费用 1,319,212.29 -98,256.08 1,220,956.21 -7.45% 

净利润 1,897,780.01 98,256.08 1,996,036.09 5.1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97,780.01 98,256.08 1,996,036.09 5.18% 

少数股东损益 0.00 0.00 0.00 0.00%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广东顺德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广东顺德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广东顺德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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